
國立鳳新高級中學集會場所提供使用申請單  （94.03.16 修訂） 

借 用 場 地  

用 途 說 明  

參 加 人 數  

借 用 時 間 

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（星期     ） 

時間：自      時      分 至      時      分 

佈 置 時 間 

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（星期     ） 

時間：自      時      分 至      時      分 

彩 排 時 間 

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 （星期     ） 

時間：自      時      分 至      時      分 

申 請 單 位 

茲申請使用上述場所及設備，切實遵守「國立鳳新高級中學校

舍場所提供使用作業要點」之規定。如有違反，願負一切責任，絕

無異議。 

 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（公司）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單位 會  辦  單  位 校長批示 

  特教組   教務處  

 單位主管  體育組   學務處  

  教官室   圖書館  

 


